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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決書 
CR5-16-0245-PCC 

 

澳門特別行政區初級法院合議庭判決如下： 

一、指控事實： 

澳門特別行政區檢察院控訴以下嫌犯： 

甲，男，已婚，19XX 年 X 月 X 日在中國福建出生，父親乙，母親丙，

無業，持編號為 XXXXXXX(X)的澳門居民身份證，居於澳門[地址(1)]，電

話：XXXXXXXX。 

*** 

指控事實： 

1.  

2016 年 3 月 14 日下午 3 時許，嫌犯甲在澳門大三巴牌坊近耶穌會紀念

廣場前地進行示威活動。 

2.  

當時，嫌犯頭戴一頂印有標語的紙帽，身穿整套黃色衣服，頸上掛着一

幅高 69 厘米、濶 47 厘米，並寫有標語的紙牌，左肩掛着一個不停作出示威

廣播的手提揚聲器，身旁擺放着一輛手推車，上面放有一幅高 176 厘米、濶

76 厘米，並寫有標語的紙牌（見第 58 至 62 頁）。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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嫌犯的上述活動，事先並未以書面形式向民政總署管理委員會主席作出

預告，亦未得到有關當局批准。 

4.  

面對上述情況，在場被害警長丁再三要求嫌犯停止是次活動，否則將觸

犯加重違令罪。儘管嫌犯當時知悉上述警長正在執行職務，但其並無理會。 

5.  

於是，上述警長及其餘在場警員強行中止上述活動，並將嫌犯帶返警局

接受調查（見第 51 至 54 頁）。 

6.  

2016 年 3 月 16 日，嫌犯於議事亭前地不停向途人派發其向民政總署遞

交的一份知會書的副本，上面寫有「甲為被[保險公司(1)]詐騙的 195 位投保

人挺身而出，……但多次被治安警察局第一警司處的打壓及無理指控，本月

14 日我依法在示威行動中，……揭露上述該公司的詐騙行為，和我本人受

到二宗謀害的事件。而上述警司處警長丁竟然帶了多名軍裝及便衣警

員，……指出我是非法集會，濫用權力將我帶上警車送往警司處，並無理指

控。據此，我對丁警長不依法辦案的濫權行為，他為包庇上述詐騙公司的詐

騙罪行，而剝奪我享有依法表訴求的權利……」（見第 4 至 5 頁），並聲明將

舉行示威活動。 

7.  

2016 年 3 月 18 日，嫌犯由關閘廣場出發，途徑殷皇子大馬路，並以廉

政公署為終點舉行遊行示威活動。期間，嫌犯身上掛着一張寫有「往廉署控

告一區警長丁包庇詐騙罪」標語的紙牌，另外還推着一輛手推車，上面放着

一張寫有「甲 3 月 18 日發起示威遊行往廉政公署舉報控告治安警察局一區

警長丁違法濫權剝奪市民依法示威權包庇[保險公司(1)]詐騙罪」的標語紙牌

（見第 26 至 27 頁），以向沿路的途人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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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2016 年 3 月 30 日，嫌犯在議事亭前地近紅綠燈位置之行人道上舉行示

威活動，身旁擺放着一張寫有「甲 3 月 18 日發起示威遊行往廉政公署舉報

控告治安警察局一區警長丁違法濫權剝奪市民依法示威權包庇[保險公司(1)]

詐騙罪」的標語紙牌（見第 44 頁），以向途經的途人展示。 

9.  

事實上，對於上述第 6 至 8 點中針對丁的描述，嫌犯只是出於懷疑，並

不持有任何認真依據，其行為侵犯了丁作為警長的名譽。 

10.  

嫌犯在自由、自願和有意識的情況下，作出上述行為，且清楚知道其為

犯法，會受法律制裁。 

* 

基於此，檢察院控訴嫌犯甲為直接正犯，以既遂方式觸犯： 

 《刑法典》第 312 條第 2 款配合第 1 款、《集會權及示威權》法律

第 5 條和第 14 條第 1 款所規定和處罰的 1 項『加重違令罪』； 

 《刑法典》第 174 條第 1 款配合第 177 條第 1 款 a 項、第 178 條和

第 129 第 2 款 h 項所規定和處罰的 3 項『加重公開誹謗罪』。 

* 

嫌犯的答辯狀： 

嫌犯甲提交答辯狀，答辯狀載於卷宗第 125 頁至 129 頁，其理據在此視

為全部轉錄，請求法官作出公正裁決。 

* 

審判聽證： 

已確定的訴訟前提維持不變，隨後以符合法律所要求的有關程序進行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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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在犯出席的情況下進行庭審聽證。 

* 

二、庭審認定事實： 

本院依法對本案進行公開審理，經聽證後，下列屬已查明的事實： 

1.  

2016 年 3 月 14 日下午 3 時許，嫌犯甲在澳門大三巴牌坊近耶穌會紀念

廣場前地進行示威活動。 

2.  

當時，嫌犯頭戴一頂印有標語的紙帽，身穿整套黃色衣服，頸上掛着一

幅高 69 厘米、濶 47 厘米，並寫有標語的紙牌，左肩掛着一個不停作出示威

廣播的手提揚聲器，身旁擺放着一輛手推車，上面放有一幅高 176 厘米、濶

76 厘米，並寫有標語的紙牌。  

3.  

嫌犯的上述活動，事先並未以書面形式向民政總署管理委員會主席作出

預告，亦未得到有關當局批准。 

4.  

面對上述情況，在場被害警長丁再三要求嫌犯停止是次活動，否則將觸

犯加重違令罪。儘管嫌犯當時知悉上述警長正在執行職務，但其並無理會。 

5.  

於是，上述警長及其餘在場警員強行中止上述活動，並將嫌犯帶返警局

接受調查。 

6.  

2016 年 3 月 16 日，嫌犯於議事亭前地不停向途人派發其向民政總署遞

交的一份知會書的副本，上面寫有「甲為被[保險公司(1)]詐騙的 195 位投保

人挺身而出，……但多次被治安警察局第一警司處的打壓及無理指控，本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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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日我依法在示威行動中，……揭露上述該公司的詐騙行為，和我本人受

到二宗謀害的事件。而上述警司處警長丁竟然帶了多名軍裝及便衣警

員，……指出我是非法集會，濫用權力將我帶上警車送往警司處，並無理指

控。據此，我對丁警長不依法辦案的濫權行為，他為包庇上述詐騙公司的詐

騙罪行，而剝奪我享有依法表訴求的權利……」，並聲明將舉行示威活動。 

7.  

2016 年 3 月 18 日，嫌犯由關閘廣場出發，途徑殷皇子大馬路，並以廉

政公署為終點舉行遊行示威活動。期間，嫌犯身上掛着一張寫有「往廉署控

告一區警長丁包庇詐騙罪」標語的紙牌，另外還推着一輛手推車，上面放着

一張寫有「甲 3 月 18 日發起示威遊行往廉政公署舉報控告治安警察局一區

警長丁違法濫權剝奪市民依法示威權包庇[保險公司(1)]詐騙罪」的標語紙牌，

以向沿路的途人展示。 

8.  

2016 年 3 月 30 日，嫌犯在議事亭前地近紅綠燈位置之行人道上舉行示

威活動，身旁擺放着一張寫有「甲 3 月 18 日發起示威遊行往廉政公署舉報

控告治安警察局一區警長丁違法濫權剝奪市民依法示威權包庇[保險公司(1)]

詐騙罪」的標語紙牌，以向途經的途人展示。 

9.  

事實上，對於上述第 6 至 8 點中針對丁的描述，嫌犯只是出於懷疑，並

不持有任何認真依據，其行為侵犯了丁作為警長的名譽。 

10.  

嫌犯在自由、自願和有意識的情況下，作出上述行為，且清楚知道其為

犯法，會受法律制裁。 

* 

在庭上還證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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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 2016 年 3 月 14 日，嫌犯向第三人作出表達其訴求的示威行為。 

根據刑事紀錄證明，嫌犯為初犯。 

同時，亦證實嫌犯的個人及經濟狀況如下： 

嫌犯聲稱具有高中的學歷，每月收取政府派發的退休金約澳門幣三千四

百元，無需供養任何人。 

* 

經庭審未查明的事實： 

其他與控訴事實不符的事實。 

* 

事實判斷： 

嫌犯在庭審聽證中作出聲明，其基本確認控訴書第 1點至第 5點的事實，

有關第 2 點的事實，其表示有關揚聲器播放的是時代歌曲，如鄧麗君唱的歌

曲，沒有播放其他內容；有關第 3 點的事實，其表示其在過去的十多年期間

也有作出第 2 點的事實中提及的活動，認為進行有關活動不需要向民政總署

管理委員會主席作出預告，從沒被檢控，故其一直也沒有作出有關預告；有

關第 4 點的事實，其表示其僅知道對方是一名警察，不知道對方是警長，當

時該名警察要求嫌犯停止該次活動，否則將觸犯加重違令罪，嫌犯知道示威

及集會是要預告的，但嫌犯認為其本人當時並非集會，也不是示威，亦沒有

佔用公共道路或地方，沒有違法，因此沒有理會警察的要求。另外，嫌犯確

認控訴書第 6 點至第 8 點的事實，認為上述警察當時作出上述行為存在濫權

行為，包庇[保險公司(1)]，故嫌犯於 2016 年 3 月 16 日在議事亭前地向途人

派發其向民政總署遞交的有關知會書的副本，於 2016 年 3 月 18 日前往廉政

公署投訴，途中身上掛着一張寫有「往廉署控告一區警長丁包庇詐騙罪」標

語的紙牌及推着一輛手推車，上面放着一張寫有「甲 3 月 18 日發起示威遊

行往廉政公署舉報控告治安警察局一區警長丁違法濫權剝奪市民依法示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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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包庇[保險公司(1)]詐騙罪」的標語紙牌，以向沿路的途人展示。2016 年 3

月 30 日，嫌犯在議事亭前地近紅綠燈位置之行人道上，身旁擺放着一張寫

有「甲 3 月 18 日發起示威遊行往廉政公署舉報控告治安警察局一區警長丁

違法濫權剝奪市民依法示威權包庇[保險公司(1)]詐騙罪」的標語紙牌，以向

途經的途人展示。嫌犯表示其不知有關警察與[保險公司(1)]有何關係，由於

其認為有關警察在 2016 年 3 月 14 日的有關行為不許其表達訴求，認為被害

警員包庇有關公司，故其於 2016 年 3 月 16 日、3 月 18 日及 3 月 30 日作出

了上述行為。 

被害警長丁在庭審聽證中作證，尤其表示當時其與戊警長於 2016 年 3

月 14 日到大三巴一帶巡查，看見嫌犯正在示威，嫌犯當時播放歌曲，持著

紙牌表達訴求，故其向嫌犯出示警員證，表示是警察，詢問嫌犯有否作出預

告，嫌犯表示其並非示威，故沒有預告。其當時先勸告嫌犯，叫嫌犯離開，

告知由於沒有預告，屬非法示威，勸告嫌犯離開現場，若違反將構成加重違

令罪，但嫌犯並沒有理會。被害人表示有關第 5 頁的知會書，說證人包庇該

公司，但其與[保險公司(1)]沒有任何關係，事實上，其在 2016 年 3 月 14 日

只是執行職務，從來沒有作出濫權行為，也從沒有包庇[保險公司(1)]。被害

人的家人、朋友在街上看到有關文件及紙牌，曾向證人問及有關事宜，嫌犯

的有關行為影響了被害人的聲譽。表示繼續追究嫌犯的刑事責任，請求法院

裁定賠償。 

證人戊(治安警察局警長)在庭審聽證中作證，尤其表示於 2016 年 3 月

14 日與被害人到大三巴一帶巡查，看見嫌犯以揚聲器播放歌，持著紙牌表

達訴求，故被害人向嫌犯出示警員證，表示是警察，詢問嫌犯有否作出預告，

嫌犯表示其並非示威，故沒有預告。被害人當時先勸告嫌犯，叫嫌犯離開，

告知由於沒有預告，屬非法示威，勸告嫌犯離開現場，若違反將構成加重違

令罪，但嫌犯並沒有理會，繼續在現場至少 5 至 6 分鐘，被害人及證人在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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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察嫌犯的狀況，認為嫌犯沒有停止該活動，因此將嫌犯帶返治安警察局。 

證人己(治安警察局警員)在庭審聽證中作證，尤其表示於 2016 年 3 月

16 日，證人曾到議事亭前地，嫌犯向其派發傳單（庭上向證人出示卷宗第 4

頁及第 5 頁之內容），其表示卷宗第 4 頁及第 5 頁是有關傳單，由於涉及其

同事，因此其通知值日室。 

證人庚(治安警察局警員)在庭審聽證中作證，尤其表示於 2016 年 3 月

30 日曾到議事亭前地，證人看見嫌犯擺放著標語紙牌在地上（庭上向證人

出示卷宗第 44 頁之內容），其表示卷宗第 44 頁是有關標語紙牌。 

在庭審聽證中審查了卷宗所載的扣押品，並即場播放錄影光碟。 

在庭審聽證中審查了卷宗所載的書證。 

綜上所述，本院根據嫌犯的聲明、被害人及各證人的證言、扣押品、錄

影光碟、書證以及其他證據後形成心證： 

有關『加重違令罪』的事實：根據錄影、照片及文件（第 58 頁至第 62

頁）資料，顯示當時嫌犯 2016 年 3 月 14 日下午 3 時許，嫌犯在澳門大三巴

牌坊近耶穌會紀念廣場前地進行活動。當時，嫌犯頭戴一頂印有標語的紙帽

（該帽上寫有“一不怕死 維權發揚 二不怕苦”之字眼），身穿整套黃色衣

服，頸上掛着一幅寫有標語的紙牌（該紙牌上寫有“甲提醒投保人，投保勿

投詐騙公司[保險公司(1)] 詐騙黑頭目辛 佈陷阱 害保戶”、“勝者甲 口誅

筆伐腳踩 詐騙公司[保險公司(1)]及黑頭目辛”之字眼），左肩掛着一個手提

揚聲器，身旁擺放着一輛手推車，上面放有一幅寫有標語的紙牌（該紙牌上

寫有“習大大習大大 街頭巷尾人人夸 他替百姓講真話 老虎蒼蠅一起打”、

“崔世安執政澳門特色  檢舉揭發要受到刑罰 詐騙犯罪可逍遙法外。如澳

門居民 勝者甲 五馬分屍 受到酷刑  受到政府政策買通 壬 打折手臂 如

[保險公司(1)]敗者 辛 詐騙犯 逍遙法外”之字眼）。根據嫌犯確認有關事實。

雖然嫌犯表示其過去的十多年期間也有作出有關活動，認為進行有關活動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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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向民政總署管理委員會主席作出預告，從沒被檢控，故其一直也沒有作

出有關預告。然而，本院認為嫌犯當時在公眾地方、向公眾表達其有關意見。

無疑，根據《基本法》第 27 條的規定：“澳門居民享有言論、新聞、出版

的自由，結社、集體、游行、示威的自由，組織和參加工會、罷工的權利和

自由。”，根據《集會權及示威權》法律第 1 條的規定：“一、所有澳門居

民有權在公眾的、向公眾開放的、或私人的地方進行和平及不攜有武器集會，而

毋需任何許可。二、澳門居民享有示威權。三、集會權及示威權之行使，僅得在

法律規定之情況下受限制或制約。”，故相關活動必須要符合法律規定，而其

中一項限制或約束規定在同一法律第 5 條：“一、擬舉行而需使用公共道路，

公眾的場所或向公眾開放的場所集會或示威之人士或實體，應在舉行前三至十五

個工作日內，以書面形式告知民政總署管理委員會主席。二、當集會或示威具有

政治或勞工性質，而需使用上款所指之場所時，預告之最低日期減為兩個工作日。

三、告知文件應列明擬舉行之集會或示威之主題或目的，以及預定之舉行日期，

時間，地點或路線。四、告知文件須有三名發起人簽名，簽名者應列明其姓名，

職業及住址以作身分認別，如屬團體，則由有關領導層簽名。五、接收告知文件

之實體應發出收據以證明該事實。”。參考終審法院 2011 年 5 月 30 日第 25/2011 

號案，當中指出：“…抽象地來講並不妨礙只是一人進行示威，而集會權的行使起

碼涉及兩人。” 、“集會法規範疇的框劃不應以預先限制的規劃為出發點，無論

是數目(只要兩人就可集會及只要一人就可示威)方面還是所追求的標的或目的方

面均如此。”針對本案的事實，相關根據就有關情況，考慮嫌犯當時進行活

動的地點及方式，以及有關紙牌上所寫之內容，按一般經驗法則，明顯地屬

於示威，嫌犯認為其行為並非示威的辯解難以令本院接納。因此，嫌犯必須

遵守同一法律第 5 條規定的“預告”。然而，嫌犯並沒有這樣做。當時直接

被警方告知後，被害人要求嫌犯停止該次活動，否則將觸犯加重違令罪，嫌

犯知道示威是要預告，且被要求停止，否則觸犯加重違令罪，但嫌犯沒有理

由，繼續進行有關活動。因此，本院認為足以認定有關『加重違令罪』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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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 

有關『加重公開誹謗罪』的事實：根據卷宗第 4 頁及第 5 頁、第 26 頁及

第 27 頁，以及第 44 頁的文件資料，以及目擊證人的證言，證實於 2016 年

3 月 16 日，嫌犯於議事亭前地向途人派發其向民政總署遞交的一份知會書

的副本，上面寫有「甲為被[保險公司(1)]詐騙的 195 位投保人挺身而出，……

但多次被治安警察局第一警司處的打壓及無理指控，本月 14 日我依法在示

威行動中，……揭露上述該公司的詐騙行為，和我本人受到二宗謀害的事件。

而上述警司處警長丁竟然帶了多名軍裝及便衣警員，……指出我是非法集會，

濫用權力將我帶上警車送往警司處，並無理指控。據此，我對丁警長不依法

辦案的濫權行為，他為包庇上述詐騙公司的詐騙罪行，而剝奪我享有依法表

訴求的權利……」內容之文件。於 2016 年 3 月 18 日，嫌犯途徑殷皇子大馬

路，期間，嫌犯身上掛着一張寫有「往廉署控告一區警長丁包庇詐騙罪」標

語的紙牌，另外還推着一輛手推車，上面放着一張寫有「甲 3 月 18 日發起

示威遊行往廉政公署舉報控告治安警察局一區警長丁違法濫權剝奪市民依

法示威權包庇[保險公司(1)]詐騙罪」的標語紙牌，以向沿路的途人展示。於

2016 年 3 月 30 日，嫌犯在議事亭前地近紅綠燈位置之行人道上，身旁擺放

着一張寫有「甲 3 月 18 日發起示威遊行往廉政公署舉報控告治安警察局一

區警長丁違法濫權剝奪市民依法示威權包庇[保險公司(1)]詐騙罪」的標語紙

牌，以向途經的途人展示。根據嫌犯的陳述，嫌犯確認作出有關行為，但其

表示其並不知有關被害人警察與[保險公司(1)]有何關係，由於其認為有關警

察在 2016 年 3 月 14 日的有關行為不許其表達訴求，認為被害警員包庇有關

公司，故其於 2016 年 3 月 16 日、3 月 18 日及 3 月 30 日作出了上述行為。

按照被害人的證言及庭審所得的證據，本院認為被害人於 2016 年 3 月 14 日

的有關行為並不存在濫權行為，沒有證據證明被害人包庇有關公司的詐騙罪

行。本院認為在該等情況下，嫌犯公開地向第三人將有關事宜歸責於被害人，

嫌犯之判斷並不持有任何依據之理由，其行為已侵犯被害人作為警長的名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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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本院足以認定上述事實。 

* 

三、法律適用： 

現分析該等事實並適用有關法律： 

根據澳門《刑法典》第 312 條第 2 款配合第 1 款的規定：(違令) 

《一、不服從由有權限之當局或公務員依規則通知及發出之應當服從之

正當命令或命令狀者，如符合下列情況，處最高一年徒刑，或科最高一百二

十日罰金： 

ａ）有法律規定，告誡在該情況下係以普通違令罪予以處罰者；或 

ｂ）雖無法律規定，但該當局或公務員有作出相應告誡者。 

二、如有法律規定，告誡在該情況下係以加重違令罪予以處罰者，則刑

罰最高為二年徒刑或二百四十日罰金》 

根據《集會權及示威權》法律第 5 條的規定 (預告) ： 

《一、擬舉行而需使用公共道路，公眾的場所或向公眾開放的場所集會

或示威之人士或實體，應在舉行前三至十五個工作日內，以書面形式告知民

政總署管理委員會主席。 

二、當集會或示威具有政治或勞工性質，而需使用上款所指之場所時，

預告之最低日期減為兩個工作日。 

三、告知文件應列明擬舉行之集會或示威之主題或目的，以及預定之舉

行日期，時間，地點或路線。 

四、告知文件須有三名發起人簽名，簽名者應列明其姓名，職業及住址

以作身分認別，如屬團體，則由有關領導層簽名。 

五、接收告知文件之實體應發出收據以證明該事實。》 

根據《集會權及示威權》法律第 14 條的第 1 款的規定 (其他處罰) ： 

《一、違反本法規之規定舉行集會或示威者，處為加重違令罪而定之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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罰。 

二、當局在法定條件以外，阻止或企圖阻止自由行使集會權或示威權者，

處《刑法典》第三百四十七條規定之刑罰，並被提起紀律程序。 

三、干預集會或示威，與示威者對抗及阻止他們行使其權利者，按脅迫

罪所規定的刑罰處罰之。》 

根據澳門《刑法典》第 174 條第 1 款的規定(誹謗)： 

《一、向第三人將一事實歸責於他人，而該事實係侵犯他人名譽或別人

對他人之觀感者，即使以懷疑方式作出該歸責，或向第三人作出侵犯他人名

譽或別人對他人觀感之判斷者，又或傳述以上所歸責之事實或所作之判斷者，

處最高六個月徒刑，或科最高二百四十日罰金。 

二、如屬下列情況，該行為不予處罰： 

ａ）該歸責係為實現正當利益而作出；及 

ｂ）行為人證明該歸責之事實為真實，或行為人有認真依據，其係出於

善意認為該歸責之事實為真實者。 

三、如該歸責之事實係關於私人生活或家庭生活之隱私者，上款之規定，

不適用之。 

四、如按該事件之情節，行為人係有義務了解所歸責之事實之真實性，

而其不履行該義務者，則阻卻第二款ｂ項所指之善意。》 

根據澳門《刑法典》第 177 條第 1 款 a)項的規定(公開及詆毀)： 

《一、在第一百七十四條、第一百七十五條及第一百七十六條所指之罪

之情況下，如： 

ａ）該侵犯係藉著便利其散布之方法作出，或係在便利其散布之情節下

作出；或 

ｂ）屬歸責事實之情況，而查明行為人已知悉所歸責之事實為虛假；則

誹謗或侮辱之刑罰，其最低及最高限度均提高三分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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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如犯罪係透過社會傳播媒介作出，行為人處最高二年徒刑，或科不

少於一百二十日罰金。》 

根據澳門《刑法典》第 178 條的規定(加重)： 

《如被害人為第一百二十九條第二款ｈ項所指之任一人，且係在執行其

職務時或因其職務而受侵犯，則第一百七十四條、第一百七十五條及第一百

七十七條所規定之刑罰，其最低及最高限度均提高二分之一。》 

根據澳門《刑法典》第 129 條第 2 款 h)的規定： 

《一、如死亡係在顯示出行為人之特別可譴責性或惡性之情節下產生，

行為人處十五年至二十五年徒刑。 

二、在顯示出上款所指之特別可譴責性或惡性之情節中，包括下列情

節： 

ａ）行為人係被害人之直系血親卑親屬、直系血親尊親屬、被害人收養

之人或收養被害人之人； 

ｂ）行為人折磨被害人，或對之為殘忍行為，以增加其痛苦； 

ｃ） 行為人受貪婪、以殺人為樂、或受任何卑鄙或微不足道之動機所

驅使； 

ｄ）行為人受種族、宗教或政治之仇恨所驅使； 

ｅ）行為人之目的，係為預備、便利、實行或隱匿另一犯罪，又或便利

犯罪行為人逃走或確保其不受處罰； 

ｆ）行為人使用毒物，又或使用任何陰險之方法或顯現出實施公共危險

罪之方法； 

ｇ）行為人在冷靜之精神狀態下，或經深思所採用之方法後而為行為，

又或殺人意圖持續超逾二十四小時；或 

ｈ）行為人在公務員、教學人員、公共考核員、證人或律師執行職務時

對之作出事實，或因其職務而對之作出事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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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判決依據的事實： 

根據已審理查明的事實，證實在場被害警長再三要求嫌犯停止是次活動，

否則將觸犯加重違令罪。儘管嫌犯當時知悉上述警長正在執行職務，但其並

無理會，本院認為嫌犯的行為已符合了構成有關罪狀的主觀及客觀要件。因

此，嫌犯觸犯了一項《刑法典》第 312 條第 2 款配合第 1 款、《集會權及示

威權》法律第 5 條和第 14 條第 1 款所規定和處罰的一項『加重違令罪』。 

另外，根據已審理查明的事實，證實嫌犯針對被害警長的描述，嫌犯只

是出於懷疑，並不持有任何認真依據，其行為侵犯了丁作為警長的名譽。按

照嫌犯於 2016 年 3 月 16 日、3 月 18 日及 3 月 30 日作出的有關行為，均是

針對丁警長於 2016年 3月 14日有關要求嫌犯停止示威活動的事實而作出，

故本院認為嫌犯的行為僅存在唯一一個故意。因此，本院認為嫌犯的該等相

關行為構成一項《刑法典》第 174 條第 1 款配合第 177 條第 1 款 a 項、第 178

條和第 129 第 2 款 h 項所規定和處罰的『加重公開誹謗罪』。 

* 

在查明該罪狀及檢閱抽象之刑罰幅度後，現須作出具體之量刑。 

根據澳門《刑法典》第 64 條規定，在選擇刑罰方面，應先採取非剝奪

自由之刑罰，除此刑罰屬不適當或不足以實現處罰之目的，考慮本卷宗有關

的犯罪情節，本院認為對嫌犯採用罰金足以實現處罰之目的。 

在量刑方面，根據澳門《刑法典》第 40 條及 65 條的規定，須按照行為

人的過錯及預防犯罪之要求來確定，同時也須考慮所有對行為人有利或不利

而不屬罪狀之情節，尤其包括： 

a) 事實之不法程度、實行事實之實行之方式、事實所造成之後果之嚴

重性，以及行為人對被要求須負之義務之違反程度； 

b) 故意或過失之嚴重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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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在犯罪時所表露之情感及犯罪之目的或動機； 

d) 行為人之個人狀況及經濟狀況； 

e) 作出事實之前及之後之行為，尤其係為彌補犯罪之後果而作出之行

為； 

f) 在事實中顯示並無為保持合規範之行為作出準備，而欠缺該準備係

應透過科處刑罰予以譴責者。 

* 

按照上述量刑標準，同時考慮到本個案中的具體情節，尤其嫌犯甲為初

犯，嫌犯故意程度一般，另考慮本次犯罪後果不太嚴重，行為不法性一般，

同時考慮該類犯罪之一般預防之要求等因素，本院認為就第一嫌犯觸犯的一

項『加重違令罪』，判處六十日罰金，每日澳門幣五十元，合共為澳門幣三

千元(MOP$3,000.00)，如不支付罰金或不以勞動代替，則須執行四十日徒刑；

一項『加重公開誹謗罪』，判處九十日罰金，每日澳門幣五十元，合共為澳

門幣四千五百元(MOP$4,500.00)，如不支付罰金或不以勞動代替，則須執行

六十日徒刑；兩罪競合，合共判處嫌犯一百二十日罰金，每日澳門幣五十元，

合共為澳門幣六千元(MOP$6,000.00)，如不支付罰金或不以勞動代替，則須

執行八十日徒刑最為適合。 

* 

賠償： 

根據澳門《民法典》第 477 條的規定，因不法事實侵犯他人權利，須

承擔向受害人的賠償義務。 

澳門《刑事訴訟法典》第 74 條規定，如無依據第 60 條及第 61 條之規

定在有關刑事訴訟程序中或透過獨立之民事訴訟提出民事損害賠償請求，

則當出現下列情況時，即使有關判決為無罪判決，法官亦須在判決中裁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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給予一金額，以彌補所造成之損害：a) 該金額係為合理保護被害人之利益

而須裁定者；b) 被害人不反對該金額；c) 從審判中得到充分證據，證明依

據民法之準則而裁定給予之彌補之前提成立及應裁定給予有關金額。 

由於被害人請求法院裁定賠償，根據已證事實，尤其嫌犯針對被害警

員的描述，只是出於懷疑，並不持有任何認真依據，其行為侵犯了被害警

員作為警長的名譽。對被害警員人格和尊嚴造成損害，故裁定嫌犯甲須向

被害人丁支付澳門幣二千元(MOP$2,000.00)作損害賠償，附加該賠償金額

由本判決作出日起至完全支付之法定利息。 

通知被害人。 

* 

四、判決： 

綜合所述，根據上述內容及依據，本院裁定如下： 

 嫌犯甲以直接正犯及既遂方式觸犯一項《刑法典》第 312 條第 2 款

配合第 1 款、《集會權及示威權》法律第 5 條和第 14 條第 1 款所規

定和處罰的『加重違令罪』，罪名成立，判處六十日罰金，每日澳

門幣五十元，合共為澳門幣三千元(MOP$3,000.00)，如不支付罰金

或不以勞動代替，則須執行四十日徒刑； 

 嫌犯甲被控訴以直接正犯及既遂方式觸犯三項《刑法典》第 174 條

第 1 款配合第 177 條第 1 款 a 項、第 178 條和第 129 第 2 款 h 項所

規定和處罰的『加重公開誹謗罪』，改判為：嫌犯甲以直接正犯及

既遂方式觸犯一項《刑法典》第 174 條第 1 款配合第 177 條第 1 款

a 項、第 178 條和第 129 第 2 款 h 項所規定和處罰的『加重公開誹

謗罪』，罪名成立，判處九十日罰金，每日澳門幣五十元，合共為

澳門幣四千五百元(MOP$4,500.00)，如不支付罰金或不以勞動代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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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須執行六十日徒刑； 

 兩罪競合，合共判處嫌犯一百二十日罰金，每日澳門幣五十元，合

共為澳門幣六千元(MOP$6,000.00)，如不支付罰金或不以勞動代替，

則須執行八十日徒刑； 

 判令嫌犯甲須向被害人丁支付澳門幣二千元(MOP$2,000.00)作損

害賠償，附加該賠償金額由本判決作出日起至完全支付之法定利

息。 

* 

根據 8 月 17 日第 6/98/M 號第 24 條第 2 款，判處嫌犯向法務公庫繳交

澳門幣 600 元捐獻。 

判處嫌犯繳付 5 個計算單位之司法費及其他訴訟負擔（根據《法院訴訟

費用制度》第 71 條第 1 款 a）項）。 

嫌犯須向辯護人支付報酬澳門幣 2,500 元（根據《法院訴訟費用制度》

第 76 條第 1 款，結合 4 月 2 日第 59/2013 號行政長官批示之附件 5.2 及 9 月

16 日第 297/2013 號行政長官批示）。 

待本判決確定後，所有對嫌犯採用的強制措施將會自動消滅（澳門《刑

事訴訟法典》第 198 條第 1 款 d)項之規定）。 

將賠償決定通知被害人。 

待本判決確定後，根據《刑法典》第 101 條第 1 款所規定，由於被用

作實施犯罪行為，或極可能再被用作實施犯罪行為，故在判決確定後將扣

押於卷宗第 3 頁的知會書宣告歸本特區所有，並附於本卷宗。 

判決確定後，宣告將扣押於卷宗第 51 頁光碟銷毁。 

移送嫌犯的刑事紀錄登記表予身份證明局。 

將本判決書通知各相關人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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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不服本判決，可於法定期限二十日內，透過本法院向中級法院提起上

訴，上訴必須由律師代理。 

依法存錄及登記本判決書（根據澳門《刑事訴訟法典》第 353 條第 5 款

的規定）。 

澳門特別行政區，2018 年 1 月 18 日 

 

梁鳳明法官     

劉翠山法官     

朱嘉倩法官     

  

 


